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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基本勞作教育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88 學年度第 2 學期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議訂定(89.06.02) 

93 學年度第 1 次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議修正(94.03.17)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議修正(100.04.08)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議修正(105.05.11)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議修正(109.06.10)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議修正(113.06.19) 

修正後法規名稱 原法規名稱 說明 

一、 朝陽科技大學勞作教育實施要點 一、 朝陽科技大學基本勞作教育實施

要點 

 

依據教育部臺

教 技 通 字 第

1132300661 號

辦理，調整勞

作教育辦理方

式及刪除基本

二字。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為推動本校勞作教育，依據「朝陽

科技大學勞作教育實施辦法」，訂

定「朝陽科技大學勞作教育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為推動本校基本勞作教育，依據

「朝陽科技大學勞作教育實施辦

法」，訂定「朝陽科技大學基本勞

作教育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113 學年度調

整開設勞作教

育課程，刪除

基本二字。 

二、勞作教育實施方式如下： 

（一）本校除進修部外所有四年

制一年級學生均須接受勞

作教育。時段及實作區域

由學生事務處服務學習組

(以下簡稱本組)負責分配。

身心受限或特殊狀況之學

生，其工作性質由本組依實

際情況適當調整之。 

（二）勞作教育實施內容，主要包

括下列各項： 

          1.負責校內各大樓內部及

周圍場所之環境衛生(不

含各單位專業教室)。 

          2.清掃教室及廁所。 

 3.清掃其他公共環境。          

（三）勞作教育實施內容由本組

規劃、分配，各單位配合推

行，全體教職員共同協助、

參與督導。 

二、基本勞作教育實施方式如下： 

（一）本校一切可作教育與訓練學

生之工作或事務，均得由各

主管部門配合學生事務處服

務學習組(以下簡稱本組)，

輔導學生擔任之。 

（二）本校除進修部外所有四年制  

一年級學生（境外生除外）

均須接受基本勞作教育。時

間為期一年，週一至週五每

天各半小時。其勞作時段與

區域由本組負責分配。身心

受限或特殊狀況之學生，其

工作性質由本組依實際情況

適當調整之。 

（三）基本勞作教育實施內容，主  

要包括下列各項： 

         1.負責校內各大樓內部及周            

           圍場所之環境衛生(不含         

           各單位專業教室)。 

         2.清掃教室及廁所。 

刪 除 基 本 二

字。 

刪除第一款內

容，以符合現

況。 

 

修 正 條 文 編

號。 

修 正 施 作 時

段。 

刪 除 基 本 二

字。 

 

 

 

修 正 條 文 編

號。 

刪 除 基 本 二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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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組長由二年級（含）以上

勞作教育表現優異學生，

經甄選、培訓及實習取得

資格者擔任。 

（五）勞作教育工作規範： 

1.為顧及工作安全及穿著

禮儀，不得穿拖鞋參與工

作，惟雨天或腳部受傷等

情況下，不受其限。 

2.除特殊情況外，工作中不

得有使用手機、飲食、帶

他人陪伴等不合宜行為。 

3.工作完成後未經小組長

確認簽退不得離開。 

4.工作未達標準，經小組長

加以說明後，應予改善。 

5.違反上述情事者，經小組

長勸阻仍無意改善時，將

相關紀錄轉任課老師後

續輔導。 

3.清掃其他公共環境。 

         4.其他本組指定之各種服 

 務性工作。 

   （四）基本勞作教育實施內容之分

組 及 工 作 輪 調 與 督         

導，由本組規劃、分配，各

單位配合推行，全體教職員

共同協助、參與督導。 

刪除第 4 項內

容，以符合現

況。 

刪 除 基 本 二

字。 

修正條文內容

以符合教育部

規範。 

因將廢止「基

本勞作教育工

作細則」，將小

組長培訓及工

作規範納入第

（四）、（五）

款，以完善相

關規範。 

三、 勞作教育考評方式： 

（一）出缺勤依本校點名系統之

資料為依據。 

（二）實作考評依工作效率、工

作態度以及與同儕合作等

面向由授課教師進行綜合

考評。各授課班級安排數

名小組長，協助任課教師

完成課程進度。 

（三）學期成績計算方式：出缺

勤 50%、實作表現 30%、

線上課程 10%及反思心得

10%。 

三、 本校基本勞作教育成績注重日常

出缺勤與實作考評，出缺勤由本組

之任課老師指定小組長協助執行，

做成紀錄。實作考評按責任感、守

時性、工作效率、愛惜公物、合作、

主動等表現由小組長分別評定之，

平時送導師了解據以輔導學生，並

做為期末成績之核算根據。評分表

格由本組統一印發使用並彙整之，

修習成績不及格者應重修。 

刪 除 基 本 二

字。 

修 正 條 文 內

容，評分方式

調整為由任課

教師完成。 

明定學期成績

計算方式。 

四、 凡學生因故不能出席勞作教育課

程者，須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理

請假手續。 

四、凡學生因故不能出席基本勞作教

育者，須依規定向本組辦理請假

手續，請假規定與手續由本組另

定之。 

刪 除 基 本 二

字。 

修正學生請假

方式。 

五、刪除條文。 五、曾於國內、外大專校院就讀，並修

習勞作教育或同類型課程及格者，

依其修習時數及學期數，得申請辦

理部份抵減其基本勞作教育時數，

已於勞作教育

實施辦法第五

條中敘明依據

本校學生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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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如下： 

（一）修畢他校各學期勞作教育

時數超過（含）本校各學期

基本勞作教育時數者，得抵

減其在本校各學期基本勞

作教育三分之二時數。 

（二）修畢他校各學期勞作教育時

數超過（含）本校各學期基

本勞作教育時數三分之一且

低於本校各學期基本勞作教

育時數者，得抵減其在本校

各學期基本勞作教育三分之

一時數。 

（三）修畢他校各學期勞作教育時  

數低於本校各學期基本勞作

教育時數三分之一者，不得

抵減。 

有關他校勞作教育或同類型

課程之時數認定，由本組審

查辦理。學生申請抵減勞作

教育部分課程時數，應檢具

證明文件，向本組申請辦理，

始得抵減。 

學 分 辦 法 辦

理，刪除本條

文。 

六、 生參加勞作教育未經請假而曠課

者，每一次扣勞作教育學期總成績

三分；補作完畢者，改扣勞作教育

學期總成績一分。辦妥事假手續，

未補作者每一次扣學期總成績一

分，補作完畢者不扣分。病假不扣

分但不列入全勤計算。公假、喪假、

生理假不扣分列入全勤計算。課假

未補作者每一次扣勞作教育學期

總成績三分，補作完畢者不扣分，

列入全勤計算。 

六、 學生參加勞作教育未經請假而曠

課者，每一次扣勞作教育學期總成

績三分；補作完畢者，改扣勞作教

育學期總成績一分。辦妥事假手

續，未補作者每一次扣學期總成績

一分，補作完畢者不扣分。病假不

扣分但不列入全勤計算，公、喪假

不扣分列入全勤計算。 

出缺勤紀錄依

據本校學生請

假規範辦理，

該條文刪除。 

五、勞作教育獎勵方式如下： 

（一）勞作教育貢獻獎：由應屆畢

業生提出申請，經審核後遴

選優秀學生數名，於畢業典

七、基本勞作教育獎勵方式如下： 

（一）勞作教育貢獻獎：由應屆畢

業生提出申請，經審核後遴

選優秀學生數名，於畢業典

修 正 條 文 編

號。 

刪 除 基 本 二

字。 



4 

 

禮頒發獎牌乙幀。遴選方法

由本組另定之。 

（二）勞作教育榮譽競賽：取所有

班級成績整體平均（出缺

勤、心得反思、實作表現、

線上課程）前 3名，由本組

頒發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三）由任課老師推薦各班前3名

表現優異之學生，頒發獎狀

乙紙，以資鼓勵。 

（四）上述班級係指原就讀系別

之班級。 

禮頒發獎牌乙幀。遴選方法

由學生事務處服務學習組

另定之。 

（二）勞作教育優質獎：基本勞作

教育學生勞作教育成績為

各 班前三名者，獲頒中英

文獎狀乙幀；各班第一名者

並獲頒金戒指乙只或優質

獎品乙份。辦理抵減課程時

數者除外。 

（三）勞作教育全勤獎：基本勞作 

教育學生勞作教育全學年

全勤者獲頒中英文獎狀乙

幀。 

（四）基本勞作教育學生經遴選為

優秀小組員者，由學生事務

處服務學習組頒發榮譽獎

狀乙紙，以資鼓勵。 

（五）基本勞作教育學生學期全勤 

且按時勞作者，予以記小功

貳次。辦理抵減基本勞作教

育時數者，依修習時數比例

敘獎。 

依據教育部規

範，修正獎勵

辦理方式。 

 

刪除條文。 

六、同原條文。 八、本要點經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通

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修 正 條 文 編

號。 

 

 


